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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加開會議的日期加開會議的日期加開會議的日期加開會議的日期

議員同意於 1999年 6月 26日 (星期六 )下午
2時 30分加開會議。

II.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2. 主席請議員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第 59條  — 中醫組主辦和舉行執業資格試

3. 梁智鴻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關注舉行首次

中醫考試的時間表。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1回應時表示，由於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會 ”)及其轄下兩個主要執行機關，即中醫組及
中藥組尚未成立，因此難以在現階段訂定考試的時

間表。她強調，根據條例草案第 90(1)條，如中醫在
2000年 1月 3日正作中醫執業，並已向中醫組提出申
請及已繳付訂明費用，便會獲准繼續作中醫執業。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就監察進行考試

而言，該條文中文本 “主辦 ”一詞，與英文本 “set”(可
指設立題目 )的意義略有不同。周梁淑怡議員認為兩
個版本均可接受。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解釋，為

符合雙語立法的精神，當局在草擬法例的中文本

時，並不視其為英文法例的翻譯本，而條例草案中

文本的意思及含意，應按中文的文意理解。議員接

納這項解釋。

條例草案第 60條  — 中醫組決定考試的範圍綱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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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議員曾於過往一

次會議上，同意在可行的情況下，執業資格試的考

試官委員會應包括香港以外地方的中醫及專家。高

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說，政府當局會動議一項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訂明中醫組應為執業資格

試而委任考試官。她解釋， “委任考試官 ”的意思，
已包括委任香港以外地方的合資格考試官。議員同

意在此事上應作靈活處理，並要求政府當局在二讀

辨論條例草案時，就委任外界考試官作出保證。

條例草案第 61條    參加執業資格試的資格

6.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條例草案第 62條    執業資格試結果的通知及覆核
等

7.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執業資格試的透明度，

生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中醫組會以新聞稿的形

式公布考試合格率，並會將結果通知個別考生。

政府當局

8.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上述條文第 (3)款
沒有訂明處理考生要求覆核已得知的執業資格試結

果的時限。議員明白到，由於預期會有大批考生參

加考試，加上中醫組及其轄下考試小組在運作初期

工作繁多，因此實際上難以在條例草案內訂明完成

覆核的時限。不過，議員贊成中醫組應待確立所需

的考試及覆核機制後，就進行覆核所需的合理時限

作出建議。就此，議員要求加入一項條文，訂明中

醫組須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進行及完成該等覆

核工作。政府當局同意這項建議。

條例草案第 63條    執業資格試合格證明書

政府當局 9. 因應議員要求，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答

應以 “須 ”字取代條文內的 “可 ”字，使每名通過執業資
格試的人士均有資格取得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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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64條    對嘗試次數的限制

10.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條例草案第 65條    就執業資格試而須繳付的費用

11.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考試的訂明費用應合

理。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回應說，根據條
例草案第 2條及第 160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
在立法會批准下，藉規例訂明收費。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指出，條例草案第 160(2)(b)規定，藉規例訂明
的收費或附加費水平，不應只限於收回所招致的開

支，這草擬方式可准許收費以賺取利潤。高級助理

法律草擬專員解釋，雖然收費的基本原則是收回所

招致的開支，但各項開支預算難免會有差異及調

整。議員接納該項條文，因為當有關的擬議收費水

平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時，立法會議員有權拒

絕予以通過。

條例草案第 66條    對有關執業資格試的決定的覆
核

12.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條例草案第 67條    根據第 69條註冊的資格
條例草案第 68條    註冊申請
條例草案第 69條    註冊

13.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條例草案第 70條    拒絕註冊申請

14. 梁智鴻議員關注拒絕註冊申請的原因只有

4項，與其他法例並不相同，其他法例通常訂有一項
一般性條文，涵蓋健康等其他理由。周梁淑怡議員

及高級助理法律顧問亦要求當局澄清上述條文第

(1)(c)款 “沒有資格註冊 ”的意思。

政府當局

15. 衛生福利局首席助局長 ( 生 )回應時表
示，申請人如未能符合條例草案第 67條訂明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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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規定，其申請便會被拒絕。因應議員的要求，她

答應檢討是否有需要在該條文加入 “根據條例草案
第 67條 ”的字眼。

條例草案第 71條    涉及以往定罪及專業上的失當
行為的個案

16. 梁智鴻議員認為，如申請人曾被裁定觸犯

可處監禁的罪行或被裁斷有專業上的失當行為，將

其註冊申請轉介紀律小組審核的做法，似乎有點奇

怪。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回應說，這項安
排是確保註冊中醫的專業行為標準一致。

條例草案第 72條    註冊證明書
條例草案第 73條    註冊核實證明書及專業操守證
明書

17.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條例草案第 74條    註冊中醫的名銜

18. 周梁淑怡議員詢問，註冊中醫能否以 “註冊
中醫生 ”作為其中文名銜。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證實，除可使用該名銜外，他們亦可按個別喜
好，使用 “註冊中醫師 ”或 “註冊中醫 ”等名銜。周梁淑
怡議員強烈認為，應在條例草案第 74(1)條訂明該等
認可的名銜。其他議員並無強烈意見。

19.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請議員注意條例草案第

74(2)條，訂明註冊中醫可使用下述加稱或稱謂，以
表明其在中醫執業方面的專長  ——

(a) 全科；

(b) 針炙；

(c) 骨傷。

20. 梁智鴻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如中醫

在其名銜上使用上述條款的一項或兩項加稱，會否

令人以為他們是有關方面的 “專家 ”。 生署副署長

指出，使用該等加稱有助市民選擇向適當的中醫求

診，接受他們所需的治療。事實上，許多中醫只提

供單一科別的服務，例如針炙或骨傷科等。他相信

該等中醫可選擇加上其中一項稱謂，顯示他們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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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別。

政府當局

21. 經討論後，周梁淑怡議員建議管委會應就

使用加稱及其陳示格式，制定一套指引，供中醫遵

從，議員贊成這建議。 生署副署長證實，中醫藥

發展籌備委員會曾建議，該等加稱或稱謂應加上括

號，置於 “註冊中醫 ”的名銜後。

條例草案第 75條    註冊中醫及表列中醫的特權

22.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衛生福利局首

席助理局長 ( 生 )在回應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時表
示，當局須進行全面的諮詢，才可決定中醫的診斷

及簽發的信件能否獲認可作法律用途，例如根據《僱

傭條例》批核僱員休假及計算僱員補償等。 生署

副署長補充，中醫理解這事甚為複雜，因而沒有要

求在條例草案內加入條文，以期一開始就給予中醫

該等法律認可的權利。

執業證明書執業證明書執業證明書執業證明書

條例草案第 76條    無執業證明書的註冊中醫不得
執業

政府當局

23. 梁 智 鴻 議 員 要 求 當 局 澄 清 條 例 草 案 第

76(3)條 “並指明所施加的條件及限制 ”一句的立法目
的，因為申請人已作出聲明，表明沒有犯罪紀錄，

並已出示指定的證明書或文件。衛生福利局首席助

理局長 ( 生 )解釋，該句賦權註冊主任，在他認為有
需要及適當的情況下，對某些執業證明書施加條件

或限制。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建議，當局可於另一款

訂明註冊主任可酌情決定在執業證明書施加的條件

或限制。就此，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答應考慮重新草

擬該條款，政府當局答應這項要求。

條例草案第 77條    涉及以往定罪及專業上的失當
行為的個案

24.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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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78條    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

25. 生署副署長在答覆梁智鴻議員時表示，

建議將執業證明書的有效期定為 3年的立法目的，是
為減少行政工作及成本。他補充，執業中醫已表示

支持這項建議。梁智鴻議員關注這項建議對保障公

眾健康會否有任何相應影響， 生署副署長回應時

表示，執業證明書持有人須向註冊主任申報所犯的

任何罪行及專業上的失當行為。他相信將有效期定

為 3年並不會對公眾健康及安全構成不良影響。主席
及楊耀忠議員表示支持這項建議。

條例草案第 79條    執業證明書持有人的責任

26. 梁智鴻議員詢問，如中醫不向註冊主任申

報所犯的罪行或披露專業上的失當行為，須接受何

等紀律處分。衛生福利局首席助理局長 ( 生 )回應
說，一旦有關中醫被舉報及證實屬實，中醫組會根

據條例草案第 98條授予該組的紀律處分權力，對有
關中醫採取適當的紀律處分。 生署副署長在回應

何秀蘭議員時表示，如有人向中醫組或其他機構投

訴，便會對註冊中醫的行為展開調查。

政府當局

27.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建議，為方便執法，應

規定執業證明書持有人如被裁定觸犯條例草案第

79(a)條所述的罪行或被裁斷有條例草案第 79(b)條
所述的專業失當行為時，應即時通知註冊主任，議

員同意這項建議。政府當局答應予以考慮。

條例草案第 80條    有關執業證明書的推定條文

28. 議員對上述條文並無意見。

29. 會議於上午 10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1日


